个人征信声明办理指南
个人需要添加个人声明的，可以到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现场提出申请，或是将申请材料邮寄至征信中心处理。个人声明不得包括与信用报告信息无关的内容，个人应当对个人声明的真实性负责。
一、本人提出声明，应提供：
（一）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二）《个人声明申请表》（样表见附件）
二、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或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委托监护人代理提出声明的，应提供：
（一）被监护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二）监护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三）监护关系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四）《个人声明申请表》（样表见附件）
三、提交个人声明的途径：
（一）邮寄。个人可以通过材料邮寄的方式向征信中心提出个人声明申请，请将《个人声明申请表》及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邮寄到征信中心客服部。邮寄地址为上海市浦东新区繁昌路298号（邮编：201201），收件人为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客服部，并在信封上注明“个人声明”字样。
（二）现场。个人也可以前往所在地人民银行柜面征信服务网点现场提交个人声明资料。具体地点见湖北省内人民银行柜面征信服务网点信息表。
附
个人声明申请表
	姓名：
	证件类型：

	[bookmark: _GoBack]证件号码：
	联系方式：

	声明内容：（100字以内）

















    



例：本人于2013年1月1日（业务办理时间）在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发生机构名称）办理一张信用额度为20000元（业务发生金额）的贷记卡（业务类型），逾期因出差没有及时还款造成（声明内容）。

	本人保证以上声明内容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公民的基本道德行为准则，并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代理人）签名：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注：以上所有项目为必填项。

